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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关于印发民办幼儿园和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攻坚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民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营造健康、安全的教育环境，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根据市、区关于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的通知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全区开展民办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攻坚行动，并纳入全区教育系统学校安全攻坚行动，现将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

2020年3月17日

泉州市鲤城区民办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吸取常泰欣佳酒店“3.7”楼体坍塌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教育机构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抓好事故隐患整改和安全风险管控，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学校安全事故发生，决定在全区开展民办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攻坚行动，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按照属地负责、疏堵结合、依法有序的工作思路，开展民办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全面规范民办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保障广大学生安全健康快乐成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工作目标。2020年6月16日前，完成现有各类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清理整顿工作，建立教育部门牵头、部门联动、分类治理、标本兼治的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治理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

二、建立分类治理机制

（一）全面排查摸底。对各民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拉网式摸排，确保“全面排查，不漏一个”。

（二）实行分类治理。因地制宜、疏堵结合，按照“准入一批、整改一批、取缔一批”的原则，妥善做好清理整顿工作。

1.无证幼儿园。对符合办园基本条件的，且不存在“四无”房屋或安全隐患的，引导其办理相关证照。

对存在“四无”房屋和建筑、消防、饮食卫生等存在安全隐患或不具备幼儿园基本办园条件的，坚决依法予以取缔。

2.校外培训机构。

（1）对证照不全，但符合设置标准的，且不存在“四无”房屋和安全隐患的，引导其办理相关证照。

（2）对证照齐全的，但存在“四无”房屋或建筑、消防、饮食卫生等存在安全隐患的，不得招生和入学，发出整改通知书，提出具体的整改意见，责令其限期整改；对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要求的，引导其依法依规办学；对在规定时限内未能达到整改要求的，予以关停；对证照齐全，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一律关停。

（3）对有照无证的，如有的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教育咨询公司，超营业范围、违规从事教育培训业务，此类对象一经发现违规从事教育培训业务的，坚决依法关停取缔，并列入“黑名单”；因疫情等原因而暂停业务，暂时无法确认是否违规从事教育培训业务的，联合区市场监督等部门发出告知书，要求其不得违规从事教育培训业务。

（4）对无证无照的，坚决依法予以取缔，并列入“黑名单”（其中，符合办证条件、正在申办证照之中的，暂不列入“黑名单”，引导其办理相关证照）。

（5）对在疫情有效控制前，违规开展线下培训活动的校外培训机构，坚决予以关停取缔，并列入“黑名单”。

（三）构建长效监管机制
进一步建立健全民办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登记、日常监管等方面的制度，落实举报制度，设置并公布举报电话，通过各种媒体公布已获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幼儿园和教育培训机构名单，树立一批规范办学的典型。2020年７月份，鲤城区教育局网站公布第四批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
三、整治步骤
摸排阶段。无证幼儿园：即日起至３月31日；校外培训机构：即日起至4月15日。摸清底数，查清原因，制定对策。

整治阶段。即日起至５月31日，边排摸边整治。联合执法，全力推进，确保全部整治完成。

验收阶段。6月1日-16日，提交整治总结报告。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教育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部门协调机制，统筹做好无证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整治各项工作。

（二）完善监管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取缔无证办学行为。要坚持依法行政和说服教育相结合，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对被取缔的无证幼儿园进行公示公告，妥善做好被取缔无证幼儿园在园幼儿的安置和幼儿家长的稳定工作，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三）确保如期完成整治工作。部署和落实无证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并于４月18日前，报送无证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情况表（见附件）；6月18日前，分别报送无证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总结和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总结；６月30日前，报送新一批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我局联系电话0595-22152781、22389531。

附件：《泉州市鲤城区无证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情况表》

附件

泉州市鲤城区无证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情况表

	序号
	学校类别
	学校名称   
	办学地址
	举办者
	举办者手机
	整治意见
	排查时间
	排查隐患和问题
	是否重大隐患
	限期整改日期
	整改

责任人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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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学校类别：无证民办园、证照齐全培训机构、有证无照培训机构、有照无证培训机构、无证无照培训机构；
　　　2.整治意见：合格、限期整改、关停取缔；

　　　3.整改要求（关停原因）：限期整改的填写“整改要求”；关停取缔的填写“关停原因”；
4.此表文件另附Excel表式，统一按Excel文件汇总报送。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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